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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西省主要支流治理昌江浮梁县（蛟潭镇、浮梁镇段）
整治工程项目绩效评价报告
[bookmark: _GoBack]根据江西省人民政府《关于全面推进预算绩效管理的实施意见》(赣府发〔2019〕8号)，《中共景德镇市委景德镇市人民政府关于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的实施意见》(景党发〔2019〕18号)，为贯彻落实浮梁县《中共浮梁县委、浮梁县人民政府关于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的意见》（浮发〔2020〕4号）文件要求，对“江西省主要支流治理昌江浮梁县（蛟潭镇段、浮梁镇段）整治工程”项目进行部门绩效评价。
[bookmark: _Toc2046][bookmark: _Toc26359]一、项目概况
[bookmark: _Toc18194][bookmark: _Toc10684]（一）项目立项目的和背景
昌江蛟潭镇段为贯穿蛟潭镇的主要河道，也为昌江百里风光带的主要组成部分，主要为山区型河流，基本处于天然状态，河道趋势为弯多又急，河岸大部分处于迎流顶冲段，岸坡稳定性较差，抗冲刷能力较弱，存在岸坡坍塌现象，同时山区型河流具有比降大、流速快、冲刷力强、含沙量大等显著特征，洪水破坏性强。为了满足两岸居民基本生活需要，提升促进区域社会和谐稳定，提升浮梁县一江两岸的美丽景色，对昌江蛟潭镇段河道治理是非常必要和迫切的。
昌江浮梁镇段为贯穿浮梁镇、浮梁县的主要河道，也为昌江百里风光带的主要组成部分，其中新平大桥以上为山区型河流，基本处于天然状态，河道趋势为弯多又急，河岸大部分处于迎流顶冲段，岸坡稳定性较差，抗冲刷能力较弱，存在岸坡坍塌现象，同时山区型河流具有比降大、流速快冲刷力强、含沙量大等显著特征，洪水破坏性强:新平大桥以下为城区段，因浮梁县城区的建设发展，多处公路桥梁建成导致河床沿线存在不同程度的淤积现象，局部河岸边存在弃渣侵占河道现象，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河道行洪能力，破坏了县城河道景观，影响了昌江百里风光带的布置。为了满足两岸居民基本生活需要，提升促进区域社会和谐稳定，提升浮梁县一江两岸的美丽景色，对昌江浮梁镇段河道治理是非常必要和迫切的。
景德镇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关于同意江西省主要支流治理昌江浮梁县（蛟潭段）整治工程项目建议书的批复》（景发改审农地字〔2022〕66号）；景德镇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关于江西省主要支流治理昌江浮梁县（蛟潭镇段）整治工程可行性研究报告的批复》（景发改审农地字〔2022〕76号）；
江西省主要支流治理昌江浮梁县（蛟潭镇段）整治工程位于浮梁县蛟潭镇，距离景德镇市83km，治理河段位于樟树坑水利枢纽上游 5.5km处，起于浯溪口水库枢纽处下游800m处，止于磨刀港支流处，治理长度共计12.6km，防洪标准为10年一遇。主要建设内容包括：清淤清障工程、护岸工程、便民设施工程。
1、清淤清障工程：对局部存在淤积现象的河段进行清淤，清淤长度为2.22km；
2、护岸工程：对迎流顶冲段及已出现塌坡段及存在安全隐患的岸坡进行固岸，新建护岸长度9.28km，其中生态框护坡1.45km、水工保护毯护坡1.03km、格宾石笼固脚1.85km、抛石固脚及格宾护岸 4.95km；
3、便民设施工程：根据当地居民生活需要布置便民设施，新建下坡道2处，下河踏步8个。
江西省主要支流治理昌江浮梁县（浮梁镇段）整治工程位于浮梁县浮梁镇境内，为浮梁县城所在地，距景德镇市中心6公里，治理河段位于樟树坑电站下游520m处至三贤湖入河口，综合治理长度14.9km，为江西省主要支流治理项目。昌江浮梁县（浮梁镇段）整治工程起始于樟树坑电站下游520m处终点至三贤湖入河口。批复主要建设内容为：河道综合治理长度14.9km,具体内容包括：疏浚清障1.08km，护岸总长12.045km（水工保护毯护坡6.105km，生态砌块护坡1.365km，草皮护坡4.575km；生态框固脚2.87km，石笼固脚4.985km，抛石固脚4.19km），新建巡河道路6.2km，下河台阶10个等。
[bookmark: _Toc31075][bookmark: _Toc13447]（二）资金来源与预算支出
[bookmark: _Toc18283]1.资金预算情况
蛟潭镇段工程总投资9648.23万元。其中建筑工程7571.98万元，施工临时工程297.61万元,独立费用944.35万元，基本预备费440.70万元，建设补偿和移民征地投资215.43万元，水土保持投资118.34万元，环境保护投资59.82万元。
浮梁镇段工程总投资12668.46万元。其中建筑工程9704.35万元，施工临时工程772.87万元,独立费用1257.27万元，基本预备费586.72万元，建设补偿和移民征地投资24.42	万元，水土保持投资193.52万元，环境保护投资129.31万元。
资金支出情况
截止至工程项目绩效评价报告日，根据项目部提供的总账余额表可知，该项目截至2024年12月完成投资总额为 70,034,982.83   元，其中建安工程投资62,749,372.83元，待摊投7,285,610.00   元，具体支出内容见下表：
	科目代码
	科目名称
	期末

	
	
	借方
	贷方

	16130502
	江西省主要支流治理昌江浮梁县（浮梁镇段）
	70,034,982.83 
	

	1613050201
	建安工程投资
	 62,749,372.83 
	

	1613050203
	待摊投资
	 7,285,610.00 
	

	161305020301
	建设管理费
	 884,916.00 
	

	16130502030101
	办公费
	 5,113.00 
	

	16130502030102
	交通费
	 89,975.00 
	

	16130502030103
	差旅费
	 6,408.00 
	

	16130502030105
	全过程造价咨询费
	 278,600.00 
	

	16130502030111
	拨付乡镇施工协调工作经费
	 30,000.00 
	

	16130502030113
	水保补偿费
	 287,900.00 
	

	16130502030114
	林地可行性报告编制费
	 9,920.00 
	

	16130502030115
	可研报告、水保方案、环评编制费
	 120,000.00 
	

	16130502030116
	水保监测及验收费
	 57,000.00 
	


资金支出情况
截止至工程项目绩效评价报告日，根据项目部提供的总账余额表可知，该项目截至2024年12月完成投资总额为 59,219,781.49   元，其中建安工程投资 52,515,743.49元，待摊投 6,344,870.00   元，具体支出内容见下表：

	科目代码
	科目名称
	期末

	
	
	借方
	贷方

	16130503
	江西省主要支流治理昌江浮梁县（蛟潭镇段）
	 59,219,781.49 
	

	1613050301
	建安工程投资
	 52,515,743.49 
	

	1613050303
	待摊投资
	 6,344,870.00 
	

	161305030301
	建设管理费
	 690,790.00 
	

	16130503030102
	交通费
	 83,390.00 
	

	16130503030103
	差旅费
	 1,200.00 
	

	16130503030105
	全过程造价咨询费
	 215,600.00 
	

	16130503030111
	拨付乡镇施工协调工作经费
	 30,000.00 
	

	16130503030113
	水保补偿费
	 123,600.00 
	

	16130503030115
	可研报告、水保方案、环评编制费
	 180,000.00 
	

	16130503030116
	水保监测及验收费
	 57,000.00 
	

	161305030303
	勘察设计费
	 4,712,700.00 
	

	16130503030301
	初步设计费
	 3,092,700.00 
	


[bookmark: _Toc20097][bookmark: _Toc11530]
（四）项目计划实施范围和内容
[bookmark: _Toc26026]1.项目实施内容
[bookmark: _Toc7883][bookmark: _Toc31888]江西省主要支流治理昌江浮梁县（蛟潭镇段）整治工程位于浮梁县蛟潭镇，距离景德镇市83km，治理河段位于樟树坑水利枢纽上游 5.5km处，起于浯溪口水库枢纽处下游800m处，止于磨刀港支流处，治理长度共计12.6km，防洪标准为10年一遇。主要建设内容包括：清淤清障工程、护岸工程、便民设施工程。
1、清淤清障工程：对局部存在淤积现象的河段进行清淤，清淤长度为2.22km；
2、护岸工程：对迎流顶冲段及已出现塌坡段及存在安全隐患的岸坡进行固岸，新建护岸长度9.28km，其中生态框护坡1.45km、水工保护毯护坡1.03km、格宾石笼固脚1.85km、抛石固脚及格宾护岸 4.95km；
3、便民设施工程：根据当地居民生活需要布置便民设施，新建下坡道2处，下河踏步8个。
江西省主要支流治理昌江浮梁县（浮梁镇段）整治工程位于浮梁县浮梁镇境内，为浮梁县城所在地，距景德镇市中心6公里，治理河段位于樟树坑电站下游520m处至三贤湖入河口，综合治理长度14.9km，为江西省主要支流治理项目。昌江浮梁县（浮梁镇段）整治工程起始于樟树坑电站下游520m处终点至三贤湖入河口。批复主要建设内容为：河道综合治理长度14.9km,具体内容包括：疏浚清障1.08km，护岸总长12.045km（水工保护毯护坡6.105km，生态砌块护坡1.365km，草皮护坡4.575km；生态框固脚2.87km，石笼固脚4.985km，抛石固脚4.19km），新建巡河道路6.2km，下河台阶10个等。
（六）项目组织及管理
[bookmark: _Toc29267]1.项目组织情况（项目相关部门及主要职责，项目具体实施流程）
（1）项目单位组织情况
该整治工程项目单位为浮梁县中小河流治理工程项目部。该项目部于2013年成立，至今经过多次调整，2022年12月项目部人员组成情况如下：
主  任：胡卫宙  县水利局局长
副主任：林志平  县财政局副局长
刘良任  县水利局副局长
各乡（镇）长
技术负责：方月芳、黄  诚、叶  蓁
技术人员：李兴亮、舒清香、刘贵楠、沈  鹏、胡  瑶、各乡镇水利工作站站长
财务人员：操  洁、刘  祯
（2）项目实施流程
县水利局向县发改委提交可研批复申请，县发改委再向市发改委提交该申请。
经市发改委研究后，下达批复至县发改委并提醒初设编制，并由县发改委转发给浮梁县水利局。
县水利局将初设提交至县发改委，再由县发改委转交至市发改委，市发改委经研究后下达初设批复文件。批复文件由县发改委转发至县水利局。
县水利局委托招标代理进行设计、监理、施工招标。
设计、监理、施工单位在合同约定服务期内，完成相应的工作任务，由项目部监督管理。
[image: 7bb9d88040c7d8de3d387f8b87de63f]
[bookmark: _Toc1369][bookmark: _Toc8999]（七）项目管理情况
[bookmark: _Toc17478]1.业务管理
评价小组根据查阅的文献资料以及项目部提供的案头资料得知，项目单位浮梁县中小河流治理工程项目部制定了内部控制制度，对财务、资产、人员岗位职责、档案管理等各方面进行管理阐述。
从项目负责人处得知，该项目严格遵循县水利局印发的《浮梁县水利工程建设管理制度》（浮水字〔2020〕63号）、《浮梁县水利工程建设质量管理制度》（浮水字〔2020〕64号）、《浮梁县水利工程建设管理制度》（浮水字〔2020〕63号），以及县人民政府印发的《浮梁县水利重点工程建设管理办法》（浮府办发〔2012〕33号）文件的相关规定。
[bookmark: _Toc24756]2.财务管理
（1）资金拨付流程。项目专项资金由县财政下达至县水利局，由水利局拨付至浮梁县中小河流治理工程项目部。为了管理好中小河流专项资金，项目部设立了专户，进行专项资金专户储存，按照财政部2017年财会[2017]25号《关于印发政府会计制度－行政事业单位会计科目和报表的通知》要求，根据新的《政府会计制度》设置会计科目，进行专帐核算，严格报帐程序，工程款的拨付实行严格的财务审批制度：先由施工单位根据合同和进度提出申请，经监理单位审核，项目技术负责人和分管领导监督把关，最后由项目法人审批，形成一个严格的专项资金拨付流程，确保了资金的安全使用。
（2）财务管理制度。项目部为加强浮梁县中小河流治理工程项目资金使用管理，保障建设资金的安全，提高建设资金的使用效益，根据财政部《基本建设财务管理规定》(财建〔2002〕394号)、财政部水利部《全国重点地区中小河流治理项目管理暂行办法》(财建〔2009〕819号)及国家有关规定，结合我县中小河流治理工程建设的实际，保证工程施工会计核算过程的完整性、真实性，建立规范的会计核算制度和内部审核制度，于2013年12月制定了《浮梁县中小河流治理工程财务管理制度》。
[bookmark: _Toc31804][bookmark: _Toc15495]（八）项目实施相关方
[bookmark: _Toc8668]1.项目批复单位：景德镇市发展与改革规划委员会、浮梁县发展与改革规划委员会
主要职责：县发改委向市发改委提交项目可研、初设申请，市发改委研究批复可研与初设，并核定项目内容与资金，提出相关意见。
[bookmark: _Toc10310]2.项目主管单位：浮梁县水利局
主要职责：贯彻执行国家有关水利工作的法律法规和方针政策，结合我县实际，拟定全县水利工作的方针政策、发展战略和中长期规划，组织起草有关政策，经批准后监督实施。
[bookmark: _Toc20311]3.项目单位：浮梁县中小河流治理工程项目部
主要职责：负责项目批复后的推进实施，组织项目的招标、工程验收、档案验收等工作。按照资金管理有关要求，负责项目财务监理的确定及项目竣工财务决算等后续工作，负责在工程质量验收合格后与项目单位签订主体工程设施移交接管协议。
[bookmark: _Toc26876]4.运行管理单位：蛟潭镇、浮梁镇水利工作站。
主要职责：对项目具有管理权限，并在项目施工现场进行巡视、维护、操作等工作。 
[bookmark: _Toc30766]5.项目受益方：治理范围附近居民。
[bookmark: _Toc31490][bookmark: _Toc4347]（九）绩效目标
[bookmark: _Toc5049]1.项目总目标
本工程以稳定河势为目的，兼顾乡村生态美化，工程建设的主要任务是:根据岸坡存在的具体问题，采用复式护岸、干砌块石护坡及抛石固脚等工程措施，提高河道防御洪水能力。河道岸坡治理后，抗冲刷能力增强，对岸边居民、铁路及公路起到一定的保护作用;对局部进行景观美化，提升周边环境，与周边建设发展相协调:修建便民设施，提高当地人民的生活品质，综合提升促进区域社会和谐稳定。
[bookmark: _Toc13844][bookmark: _Toc3758]2.年度绩效目标
该项目年度绩效目标为完成项目建设前期工作、工程开工建设、完成形象进度达到40%以上。
3. [bookmark: _Toc4824][bookmark: _Toc5237]绩效目标
蛟潭镇段绩效目标：
	[bookmark: _Toc15890][bookmark: _Toc3423]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河道治理长度
	12.6km

	
	质量指标
	工程质量
	合格

	
	时效指标
	工程建设周期
	18个月

	
	成本指标
	总投资成本
	9648.23万元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提高河道防洪能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提高

	
	社会效益指标
	改善河道水环境、修建便民设施
	提高

	
	生态效益指标
	生态环境改善效果
	提高

	满意度指标
	服务群众满意度指标
	治理河段区域内群众满意度
	≧90%





浮梁镇段绩效目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河道治理长度
	14.9km

	
	质量指标
	工程质量
	合格

	
	时效指标
	工程建设周期
	18个月

	
	成本指标
	总投资成本
	12668.46万元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提高河道防洪能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提高

	
	社会效益指标
	改善河道水环境、修建便民设施
	提高

	
	生态效益指标
	生态环境改善效果
	提高

	满意度指标
	服务群众满意度指标
	治理河段区域内群众满意度
	≧90%



二、评价工作开展情况
[bookmark: _Toc31061][bookmark: _Toc18112]（一）评价目的
本次项目支出绩效评价从昌江浮梁县（浮梁镇、蛟潭镇段）整治工程项目截至评价时间的项目决策、过程、产出以及效益四个方面进行分析。其中，项目决策主要从项目立项、设立的绩效目标和预算编制等方面进行评价；项目过程主要考察项目的资金管理以及组织管理是否符合规范；项目产出是从项目产出数量、质量、时效以及成本四方面进行考量；项目效益主要评价分析项目在经济、生态方面的效益，并从项目的可持续影响力以及周边居民对项目的满意度来分析项目效益。在分析过程中发现问题，提出各项改进意见和建议。以进一步提高项目管理水平，进一步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率，发挥绩效评价作用，使评价工作发挥最大效用。
[bookmark: _Toc4357][bookmark: _Toc24790]（二）评价依据
[bookmark: _Toc22570]1.绩效依据
（1）《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的意见》（中发〔2018〕34号）
（2）《项目支出绩效评价管理办法》（财预〔2020〕10号）
（3）《中共江西省委江西省人民政府关于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的实施意见》（赣发〔2019〕8号）
（4）《景德镇市人民政府关于全面推进预算绩效管理的实施意见》（景府发〔2013〕13号）
（5）《中共浮梁县委、浮梁县人民政府关于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的实施意见》（浮发〔2020〕4号）
（6）《关于开展2023年财政绩效评价和财政绩效监控的通知》（浮财绩字〔2023〕2号）
[bookmark: _Toc13642]2.行业依据
（1）《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筑法》
（2）《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实施条例》（国务院令第709号）
（1） 《水利工程建设项目管理规定》（水建〔1995〕128号）
（2） 《江西省水利工程建设项目招标投标管理办法》（赣水建管字〔2010〕236号）
（3） 《江西省重点地区中小河流治理项目管理实施细则》（赣财建〔2010〕96号）
（4） 《建设工程工程量清单计价规范》GB50500-2013
（5） 《江西省农村水利工程定额》（赣水建管字〔2011〕234号）
[bookmark: _Toc11949][bookmark: _Toc15526]（三）评价范围和对象
[bookmark: _Toc22254]1.评价范围（资金、区域）
本次绩效评价范围为昌江浮梁县（浮梁镇、蛟潭镇段）整治工程项目截至评价时间的项目实施情况以及涉及的所有资金使用效益。结合资金划拨程序、财务管理规范及绩效目标等要求，包括从项目的决策、过程、产出以及效益四个方面进行绩效评价。
[bookmark: _Toc3294]2.评价对象（项目资金）
本次绩效评价对象为“2022年江西省主要支流治理昌江浮梁县（浮梁镇、蛟潭镇段）整治工程”项目的实施情况。
3.综合评价表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权重

	A项目决策
	A1项目立项
	A11立项依据充分性
	2

	
	
	A12立项程序规范性
	3

	
	A2绩效目标
	A21绩效目标合理性
	2

	
	
	A22绩效指标明确性
	2

	
	A3资金投入
	A31预算编制科学性
	3

	
	
	A32 资金分配合理性
	3

	B项目过程
	B1资金管理
	B11资金到位率
	3

	
	
	B12预算执行率
	3

	
	
	B13资金使用合规性
	3

	
	B2组织实施
	B21管理制度健全性
	7

	
	
	B22制度执行有效性
	7

	
	
	B23招投标及施工制度规范性
	2

	C项目产出
	C1产出数量
	C11河道疏浚清障工程完成率
	2

	
	
	C12护岸工程完成率
	2

	
	
	C13便民设施工程完成率
	5

	
	C2产出质量
	C21文明施工情况
	3

	
	
	C22工程验收合格率
	3

	
	
	C23安全事故零发生
	3

	
	C3产出时效
		C31项目投资完成比例（完成率）
	3

	
	
	C32工程计划完工及时率
	3

	
	C4产出成本
	C41成本节约率
	6

	D项目效益
	D1经济效益
	D11居民财产安全
	2

	
	
	D12保护耕地
	2

	
	D2社会效益
	D21排涝泄洪能力
	2

	
	
	D22居民人身安全
	2

	
	D3生态效益
	D31改善河道周边生态环境
	3

	
	
	D32水土流失防治能力
	3

	
	
	D33保护河堤作用
	3

	
	D4可持续影响力
	D41已建工程是否在良性运行状态
	3

	
	D5满意度
	D51受益群众满意度
	10

	合计
	100



[bookmark: _Toc27881][bookmark: _Toc6061]三、评价结论
[bookmark: _Toc13605][bookmark: _Toc13031]（一）总体结论
根据《关于开展2023年财政绩效评价和财政绩效监控的通知》（浮财绩字〔2023〕2号），评价组对照项目绩效评价指标体系，从决策、过程、产出和效益四个维度，通过数据采集、实地调研和问卷访谈等方式，对江西省主要支流治理昌江浮梁县（浮梁镇、蛟潭镇段）整治工程项目进行客观公正的评价，本项目总得分83.25分，绩效评级属于“良”。
[bookmark: _Toc12012]表：   绩效评价指标得分情况汇总表
	一级指标
	权重
	得分
	得分率

	项目决策
	15
	13.6
	90.6%

	项目过程
	25
	11.4
	45.6%

	部门产出
	30
	28.25
	94.16%

	项目效益
	30
	30
	100%

	合计
	100
	83.25
	83.25%



[bookmark: _Toc24612][bookmark: _Toc30846]四、有关建议
[bookmark: _Toc10113][bookmark: _Toc31054]（一）合理设置绩效目标和指标，加强项目绩效目标管理。
建议财政局在绩效培训上，增加次数及人员范围，不仅仅止于财务人员，具体的业务科室及单位领导也要积极参与，最好设定一定的考试，加强绩效意识及素质。在绩效评价过程中评价小组主要是与财务科室对接，但还有大部分的材料来源于业务科室，在资料搜集方面还是比较困难的，评价小组查阅了其他地区的绩效管理资料，有地区在评价工作开始前，会让被评价单位成立绩效评价小组，由单位的副局长或局长担任组长，方便绩效评价工作的开展。
[bookmark: _Toc2491][bookmark: _Toc9171]（二）资金配套方面的建议。
在政府采购领域实行的是预算一体化与新点系统结合，如果预算资金未到位，后面的流程是无法进行政府采购流程的，这样做很好的解决了项目做了，却没有资金支付的问题，在工程领域也可以借鉴政府采购的经验实行预算一体化，而不是现在的资金承诺制。
[bookmark: _Toc17404][bookmark: _Toc24486]（三）加强项目管理。
对工程建设开展全面排查，认真分析问题原因并及时整改，杜绝类似问题再次发生，建立排查制度，对施工方进行多层次绩效考核，便于将制度贯彻下去。
[bookmark: _Toc14208][bookmark: _Toc20626]（四）加强财务制度管理。
严格按照法律、法规的制度去执行。例如财政部、住房城乡建设部《关于完善建设工程价款结算有关办法的通知》（财建〔2022〕183号）的规定，《水利工程建设》相关的规定执行。加强业务培训，聘请第三方或由政府举办业务培训班，加大相关单位对业务培训锻炼。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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